
中国建筑学会资深会员享有的权利

（一）对外使用本会会员的名义；

（二）有权参与学会及二级组织有关职务的选举；

（三）被选举担任学会及二级组织有关职务；

（四）参与学会有关事项的表决；

（五）有权申报学会主办的或学会推荐的各类奖励；

（六）有权获得学会推荐作为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；

（七）优先或优惠参与学会和二级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；

（八）优先或优惠获得学会和二级组织的会刊及编印的学术资料；

（九）优先在学会和二级组织的会刊及组织的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；

（十）参与学会和二级组织组织的咨询、评估、技术鉴定、标准修订等专业技术工作；

（十一）参与学会和学会所属二级组织的国际学术交流；

（十二）有权申报 APEC 建筑师；

（十三）对学会及二级组织工作进行监督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（十四）会员利益受到损害时有权通过学会向相关个人或单位申诉；

（十五）有权被学会向国际组织推荐任职；

（十六）有权申报学会专家库专家；

（十七）有权列席学会会员代表大会；

（十八）有权申报 APEC 建筑师并免交会费；

（十九）入会自愿、退会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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